
兴业银行成都分行零售条线营销宣传活动供应商集采项目

澄清修改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兴业银行成都分行零售条线营销宣传活动供应商集采项目

2.招标编号：03-08-04A-2026-D-F-E05123

二、澄清修改内容

1.根据本项目招标文件有关问题，现对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《投标

一览表》格式内容进行澄清修改，原招标文件中《投标一览表》格式如下：

投标一览表

项目名称：

招标编号：

纳税人类型：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□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□个人

发票类型：□增值税专用发票 □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

□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□其他发票

报价币种：人民币

序号 活动类型
含税投标报价

（服务费率）
增值税税率 价格权重 备注

1
小型活动（基础成本

费≤5 万元）
% % 70%

本项服务费率

不得超过 10%

2
中型活动（5 万元<基

础成本费≤10 万元）
% % 20%

本项服务费率

不得超过 8%

3

大型活动（10 万元<

基础成本费≤20 万

元）

% % 10%
本项服务费率

不得超过 6%

承诺说明：

投标人全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/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填写说明：

（1）税率：填写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供的可抵扣凭证中的适用税率。

（2）只有在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时，

需填写含税价、税率和未税价；如无法提供可抵扣凭证，只需填写含税价。

（3）投标人需根据活动类型分类填报服务费率，服务费率以百分比形式表示，适用于该类

型活动的基础成本费。服务费包括供应商为活动提供的策划服务、项目管理、人力统筹、创

意设计、现场督导等智力服务所产生的全部费用，包括利润，不包含基础成本费及税金。投

标人自有员工的人力成本已包含在服务费中，不得另行计入基础成本费。



（4）本报价表中活动类型的价格权重用于价格评分使用，即投标人的评标价=小型活动（基

础成本费≤5 万元）服务费率*70%+中型活动（5 万元<基础成本费≤10 万元）服务费率*20%+

大型活动（10 万元<基础成本费≤20 万元）服务费率*10%。

现将《投标一览表》格式修改如下：

投标一览表

项目名称：

招标编号：

纳税人类型：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□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□个人

发票类型：□增值税专用发票 □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

□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□其他发票

报价币种：人民币

序号 活动类型
投标报价

（服务费率）
增值税税率 价格权重 备注

1
小型活动（基础成本

费≤5 万元）
% % 70%

本项服务费率

不得超过 10%

2
中型活动（5 万元<基

础成本费≤10 万元）
% % 20%

本项服务费率

不得超过 8%

3

大型活动（10 万元<

基础成本费≤20 万

元）

% % 10%
本项服务费率

不得超过 6%

承诺说明：

投标人全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/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填写说明：

（1）税率：填写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供的可抵扣凭证中的适用税率。

（2）投标人需根据活动类型分类填报服务费率，服务费率以百分比形式表示，适用于该类

型活动的基础成本费。服务费包括供应商为活动提供的策划服务、项目管理、人力统筹、创

意设计、现场督导等智力服务所产生的全部费用，包括利润，不包含基础成本费及税金。投

标人自有员工的人力成本已包含在服务费中，不得另行计入基础成本费。

（3）本报价表中活动类型的价格权重用于价格评分使用，即投标人的评标价=小型活动（基

础成本费≤5 万元）服务费率*70%+中型活动（5 万元<基础成本费≤10 万元）服务费率*20%+

大型活动（10 万元<基础成本费≤20 万元）服务费率*10%。

投标人应按修改后的《投标一览表》格式重新编制投标文件。

2.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延长至：2026 年 06 月 24 日 10 时 00 分（北京时

间），其他时间相应顺延。

3.如投标人采用邮寄方式递交投标文件的，须在邮寄包裹的外包装写明招标

人的名称和地址、项目名称、招标编号、开标时间以前不得开封字样、投标人的



名称与地址、邮政编码、委托代理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等基本要素。如因邮寄包裹

缺失相关信息，导致招标代理机构提前拆封以及无法识别相关信息产生的一切不

利于投标人投标的风险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三、其他内容不变，按招标文件执行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
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世纪城路 936 号烟草兴业大厦

联系人：曹老师

联系电话：028-85325777

招标代理机构：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 51 号莱蒙都会 1栋 16 楼

项目负责人：唐靖

项目团队成员：刘瑞东

联系电话：15208326112、15638292339

电子邮件：1101143417@qq.com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招标代理机构：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日期：2026 年 06 月 0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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